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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2011）甬海商初字第1010号
宁海红心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陈晓红、董炳铨：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
被告宁海红心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陈晓红、董炳铨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在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姜民初字第149号

吴永光：你与陶明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离婚当事人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25日13：30在
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140号

余蓓蕾、赵盛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戚家山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仑商初字第14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0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昆山台虹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00615518号”（票面
金额为77025元、出票人宁波华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
款人昆山台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
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3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昆山台虹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2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西安永新化工有

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60005100009010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西摩电器有
限公司）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32号民事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西安永
新化工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3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山东冠军纸业
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光大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30005100055691号”（票面金
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
振洲印刷厂）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
3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山东冠军纸业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14号

申请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一张，
该汇票号码为AA/0106438384，汇票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元整，
申请人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永耀招
标咨询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宁波市象山县支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22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天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5
月17日作出（2011）甬象催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虞琳狄、沈小芬：本院受理卢师兴诉虞琳狄、沈小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证据复印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商初第142号

海宁市久盛贸易有限公司、吴剑锋、郭琴：原告海宁市
欧派日能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诉海宁市久盛贸易有限
公司及海宁市剑锋氨纶包履丝厂、吴剑锋、郭琴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四被
告立即归还代偿款474651元及利息损失和实现债权费用
计15951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
日。本案由审判员曹利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高苏
燕、人民陪审员王志洪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
的第二天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365号

王建良：本院受理原告唐叶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
商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546号

徐启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银行仙降
支行为与被告徐启光、林时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1）温瑞商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徐启光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清偿原告浙江瑞安农
村合作银行仙降支行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7100元、
逾期利息（自2010年 9月16日起按月利率13.275‰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东催字第3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东阳市卓林服
饰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出
票日期为2011年4月27日，票据号码20253729，票面金额
人民币20万元，出票人为东阳市卓林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收款人为广东汇
益纺织有限公司，未背书）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
东催字第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45号

陈秀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行与你、陈华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开庭时间为2011年10月24
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本案
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徐廉球、胡永恒、王连进。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60号

吕庭康：本院受理原告方岩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开庭时间为2011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
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徐廉球、胡永恒、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徐献标、余明娟：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新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原告诉请要求余献标归还借款205300元及相应
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巡商初字第41号

张宝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衢柯巡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669号

江明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平诉被告江明强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
字第6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671号

周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刘小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台特字第12号

本院受理朱牡丹申请宣告陈兆钟死亡一案，经查：陈
兆钟，男，汉族，1957年11月7日出生，系“浙岭渔9518”号
船船号，原住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箬山东路271号，于
2011年3月28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希陈兆钟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1010号
宁海红心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陈晓红、董炳铨：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
被告宁海红心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陈晓红、董炳铨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在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姜民初字第149号

吴永光：你与陶明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离婚当事人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25日13：30在
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商初字第140号

余蓓蕾、赵盛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戚家山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仑商初字第14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0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昆山台虹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00615518号”（票面
金额为77025元、出票人宁波华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
款人昆山台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
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30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昆山台虹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2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西安永新化工有

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
汇票号码为3160005100009010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西摩电器有
限公司）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32号民事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西安永
新化工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33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1日受理了申请人山东冠军纸业
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光大银行宁波余姚支行签
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30005100055691号”（票面金
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
振洲印刷厂）壹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
3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
请人山东冠军纸业有限公司有权请求支付。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14号

申请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汇票一张，
该汇票号码为AA/0106438384，汇票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元整，
申请人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永耀招
标咨询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宁波市象山县支行营业部，
出票日期为2010年1月22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天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5
月17日作出（2011）甬象催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虞琳狄、沈小芬：本院受理卢师兴诉虞琳狄、沈小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原告证据复印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1）嘉海盐商初第142号

海宁市久盛贸易有限公司、吴剑锋、郭琴：原告海宁市
欧派日能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诉海宁市久盛贸易有限
公司及海宁市剑锋氨纶包履丝厂、吴剑锋、郭琴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四被
告立即归还代偿款474651元及利息损失和实现债权费用
计15951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
日。本案由审判员曹利民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高苏
燕、人民陪审员王志洪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限届满之后
的第二天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365号

王建良：本院受理原告唐叶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嘉平
商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546号

徐启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银行仙降
支行为与被告徐启光、林时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1）温瑞商初字第5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被告徐启光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清偿原告浙江瑞安农
村合作银行仙降支行借款本金100000元、利息7100元、
逾期利息（自2010年 9月16日起按月利率13.275‰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东催字第3号

本院于2011年5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东阳市卓林服
饰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出
票日期为2011年4月27日，票据号码20253729，票面金额
人民币20万元，出票人为东阳市卓林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
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行，收款人为广东汇
益纺织有限公司，未背书）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7月20日作出（2011）
东催字第3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45号

陈秀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支行与你、陈华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开庭时间为2011年10月24
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一号审判庭。本案
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徐廉球、胡永恒、王连进。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象商初字第160号

吕庭康：本院受理原告方岩章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开庭时间为2011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为
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本案的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徐廉球、胡永恒、王连进。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徐献标、余明娟：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新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原告诉请要求余献标归还借款205300元及相应
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巡商初字第41号

张宝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1）衢柯巡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669号

江明强：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平诉被告江明强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江商初
字第6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671号

周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刘小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1年11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台特字第12号

本院受理朱牡丹申请宣告陈兆钟死亡一案，经查：陈
兆钟，男，汉族，1957年11月7日出生，系“浙岭渔9518”号
船船号，原住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箬山东路271号，于
2011年3月28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寻人公告，希陈兆钟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7月22日

社会镜像

出国干啥？

■朱慧卿画

国家计生委公布三公经
费数据，2010年支出927.2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
出470.54万元，占五成以
上。2011年的预算数据为
956.4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
（境）支出494.01万元，占比
达五成。有网友质疑计生委
高额的出国经费。

热点关注

■《法制日报》周斌

记者前天获悉， 湖北葛洲坝三联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中方企业与美国罗宾
逊直升机公司因飞机坠毁引发的纠纷一
案，近日尘埃落定。美方企业已向中方企
业赔偿了数百万美元。

据了解， 该案诉讼周期长达
17

年。

中方企业在国内起诉并获胜诉后， 以我

国法院判决向美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
行，最终获得美国法院支持。这也是我国
法院判决效力首次在美国获得承认。

中方企业代理律师之一、 金杜律师
事务所律师叶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本案开创了中美两国司法判决执行
方面的先河。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本
案判决将对美国其他法院在类似案件上
的判决起重要参考作用， 今后美国其他
法院在处理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

案件时，很可能会参照本案的判例。这为
今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判决在美国得到承
认与执行提供了可能性。

叶渌同时指出，“ 司法礼让和互惠原
则” 是国家间承认与执行他国判决的通
行原则， 本案将来也可能被外国当事方
引用作为参考依据， 要求中国法院承认
与执行美国法院的判决。“ 这在中国国际
化进程中不可避免， 也对中国企业提出
了新的挑战。 ”

严格按质量标准生产
我国拟修订农药管理条例

■新华社陈菲

为了加强对农药的监督管理， 保证农药质量，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畜安全，我国拟对现行农药管
理条例进行修订。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 农药管
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现行《 农药管理条
例》自

1997

年颁布实施以来，对促进我国农药产业健康
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当
前农药管理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农药登记、生
产、经营和使用等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为此，农业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
《 农药管理条例 （ 修订草案送审稿）》 ， 报请国务院审
批。 国务院法制办在两次征求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
府意见的基础上，经与农业部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
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据介绍，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是完善农药登记制度。 取消准入门槛偏低的农
药临时登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农药登记程序，

明确申请农药登记应当提交的资料， 细化安全性、有
效性评估、审查方面的要求，明确行政许可审查时限，

规范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

二是加强农药生产质量安全控制。 要求生产企业
建立原材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及农药出厂销售检验
记录制度，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确保生
产产品与经登记的产品的一致性；对农药包装、标签
予以明确规范；并规定了委托代为加工、分装农药的
条件和相应的备案程序。

三是规范农药经营。 设立农药经营许可制度，明
确经营农药应当具备的条件； 完善农药经营者进货
查验及购销台账制度； 要求农药经营者向购买者正
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 方法、 技术要求和注意事
项；禁止农药经营者加工、分装农药或者向农药中添
加物质，禁止销售未包装、未附具标签或者标签残缺
不全的农药。

四是强化农药安全使用监管。 要求各级农业部
门、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农药生产企业及经营者依法
为农药使用者提供技术服务、培训和指导；要求农业
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农药减量计划；要求农药使用者
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规范，严格按照标
签标注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施药剂量
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专业化病
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建立农药使用记录。

五是落实农药监督管理职责。 细化相关部门监督
管理职责权限；要求农业部门对已登记的农药组织监
测，发现已登记农药对农业、林业、人畜安全、农产品
质量安全、 生态环境等有严重危害或者较大风险的，

农业部门应当根据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

依法宣布禁用或者限制使用。

此外，征求意见稿对违法行为还设定了严格的法
律责任。

执法吹风

■新华社胡浩

记者日前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获悉， 因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和成
分不符合标准等原因，“ 中华回春宝”等
四种保健食品和化妆品被查处。

这四种被查处的保健食品和化妆品
包括： 标示为北京力创恒业医药生物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食品“ 中华

回春宝 ”（ 国食健字G20070177，批号
20110306） ；标示为武汉本源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生产的保健食品“ 本源威浪胶囊”

（ 国食健字G20041332，批号110108） ；标
示为广州市雅利思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化妆品“ 珍仁堂特效增白袪斑王”（ 批
号20110108） ；标示为哈尔滨葛丽黛嘉宝
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化妆品“ 樱美堂
袪斑透白套装（ 日霜、晚霜） ”（ 使用期限：
2014年2月18日） 。

国家食药监局称， 在监督抽验中发
现 ， “ 中华回春宝 ” 和 “ 本源威浪胶
囊 ” 非法添加他达拉非等化学药物成
分； “ 珍仁堂特效增白袪斑王” 及“ 樱
美堂袪斑透白套装” 汞含量等不符合标
准规定。

目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
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依法加强
辖区市场监督检查，发现上述产品，依法
严肃查处。

立法动态

我国法院判决效力首次获美承认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此案将产生深远影响

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或汞含量等不符合标准
“ 中华回春宝”等保健食品和化妆品被查处


